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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线马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深科

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科达”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已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

出具了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线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线马科技”）关联交易事

项的核查意见，现根据公司的补充说明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核查相关事项概述 

（一）增资价格的合理性 

2021 年 8 月，线马科技为健全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线马科技经营管理团队和

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员工与线马科技共同成长和发展，线马公司核心员工晁元

臻、深圳线马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以 150万元、300万元的价格向线马

科技进行增资，公司放弃对线马科技的增资权。本次合计对线马科技增资 450万元，其

中 49.0196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剩余 400.9804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对象晁元臻系线马科技副总经理，深圳线马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系线马科技总经理周尔清、线马科技总经理助理陈奕霖以及线马科技生产总监易发红的

持股平台。 

上述增资对象（穿透后）均为线马科技的核心员工，基本情况如下： 

线马科技总经理周尔清专业从事直线电机研发十余年，主要负责线马科技全面日常

经营管理，线马科技总经理助理陈奕霖有着多年企业运营与管理经验，主要负责线马科

技新产品布局、市场拓展，线马科技副总经理晁元臻从事直线电机市场销售工作十余年，

主要负责公司整体市场销售管理，线马科技生产总监易发红有着多年直线电机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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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对直线电机配件及构造有着深入了解，主要负责线马科技的生产管理。 

线马科技自成立以来，基于其杰出的产品研发能力、市场开拓能力以及经营管理能

力，营业收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 2021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5,267.32 万元

（未经审计）。 

为对线马科技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本次确定以低于线马科技 2020 年末经审计

的净资产金额进行增资。期间，充分考虑了线马科技上述核心员工对实现线马科技持续、

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构建股东、线马科技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充分调动

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支持线马科技长期稳健发展。  

（二）本次线马科技增资暨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条件 

为保障本次线马科技增资暨股权激励对线马科技发展的激励效果，线马科技对本次

核心员工股权激励设立了以下业绩考核及股份回购条件： 

1、以线马科技 2021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业绩基数，考核 2022-2024 年每年营业

收入对比 2021 年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三年累计的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如某年增长率为

负值，需累计相加计算）不低于 120.00%； 

2、如未达到三年累计营业收入增长率指标，则线马科技需要在 2025 年按照本次增

资的股权对价加上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利息将本次增资股权全部进行回购。 

二、保荐机构实施的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深科达管理层，了解线马科技本次增资的原因； 

2、查阅并复核深科达关联方清单； 

3、查阅本次增资相关的线马科技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以及公司董事会决议等

文件； 

4、查阅深圳线马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本信息； 

5、查阅线马科技本次增资的合同协议； 

6、获取本次增资自然人对象出具的确认函，4 位自然人股东承诺本次增资不存在

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一）线马科技增资涉及的自然人与上市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 



 3 

本次增资前，周尔清持有线马科技 16.92%的股权，作为上市公司子公司线马科技

的重要股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周尔清归属为公司关联方，除此之外，周尔清与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晁元臻、陈奕霖

和易发红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线马科技本次增资前，周尔清属于公司关联方，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晁元臻、陈奕霖和易发红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关于本次增资价格、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条件的合理性 

公司及线马科技为实施股权激励而通过增资的方式实施股权激励，并基于线马科技

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关业绩考核条件。增资价格、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条件均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决策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符合市场惯例与激励逻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不存在利益转移和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增资已分别经线马科技 2021 年第一次董事会和 2020

年年度股东会以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

程序。本次交易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补充说明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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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深圳线马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核查意见之签

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韩志广     闫佳琳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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